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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侨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文件  

设备〔2022〕23号 

 

 

关于开展 2022-2023 学年第一学期 

期初实验室安全现场检查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研究院： 

为了解各单位期初实验室准备工作情况，督促实验室尽快将

各项实验准备工作安排就绪，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联合保卫部、

后勤与资产管理处定于 8月 30日（星期二）至 31日（星期三）

全校范围开展期初实验室安全现场检查工作，具体安排如下： 

一、检查范围 

泉州校区、厦门校区各学院、研究院教学、科研实验室，含

实验楼宇内教师工作室、研究生工作室。华文校区参照本通知自

行安排期初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。 

二、检查要点 

按照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（2022年）》（详见附

件）的标准要求，重点开展：实验场所、安全设置、基础安全 3

个大项，第 44项至第 113项共 70个子项目的现场检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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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分组安排 

组别 检查时间 检查单位及地点 检查组成员 小组联络员 

泉州

一组 

8月 31日上午

8:30-11:30 

外语学院、工商学院、

工学院、经金学院（施

良侨科技大楼）、外语

学院（外语楼）、旅游

学院（原机电楼、进强

楼可浓餐厅） 

实验设备处 1人、督

导组 2人、保卫处 1

人、后勤处 1人、医

学院安全员、工商学

院安全员、旅游学院

安全员、体育学院安

全员 

啜鹏杰 

18650037973 

8月 31日下午

3:00-5:00 

医学院（德润楼）、工

商学院、经金学院（陈

守仁经管大楼）、体育

学院（体育学院综合教

学楼） 

泉州

二组 

8月 31日上午

8:30-11:30 

工学院（原土建楼、许

东亮楼）、外语学院、

工商学院（原土建楼） 

实验设备处 1人、督

导组 2人、保卫处 1

人、后勤处 1人、工

学院安全员、外语学

院安全员、美术学院

安全员、数学学院安

全员 

吴欣 

15980008966 
8月 31日下午

3:00-5:00 

数学学院（数学楼）、

政管学院（教锯楼）、

美术学院（艺术教学

楼、土木结构实验楼、

文科楼）、法学院（洪

祖杭大楼） 

厦门

一组 

8月 30日上午

8:30-11:30 

材料学院（泛华科技

楼） 
实验设备处 1人、督

导组 3人、保卫处 1

人、后勤处 1人、材

料学院安全员、医学

院厦门校区安全员、

化工学院安全员、分

析测试中心安全员 

金翊 

18959261559 

8月 30日下午

3:00-5：00 
医学院（泛华科技楼） 

8月 31日上午

8:30-11:30 

化工学院（泛华科技

楼） 

8月 31日下午

3:00-5:00 

分析测试中心（泛华科

技楼、机电信息楼） 

厦门

二组 

8月 30日上午

8:30-11:30 

机电学院（机电信息实

验楼） 
实验设备处 1人、督

导组 2人、保卫处 1

人、后勤处 1人、机

电学院安全员、信息

学院安全员、计算机

学院安全员、制造工

程研究院安全员 

陈爱茂 

13860110547 

8月 30日下午

3:00-5：00 

制造工程研究院（机电

信息实验楼） 

8月 31日上午

8:30-11:30 

信息学院（机电信息实

验楼、综合实验楼） 

8月 31日下午

3:00-5:00 

计算机学院（机电信息

实验楼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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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

三组 

8月 30日上午

8:30-11:30 

土木学院（土木学科实

验楼） 
实验设备处 1人、督

导组 2人、保卫处 1

人、后勤处 1人、土

木学院安全员、建筑

学院安全员、新传学

院安全员、音舞学院

安全员 

方绿勤 

18259226022 

8月 30日下午

3:00-5：00 

建筑学院（建筑学科实

验楼） 

8月 31日上午

8:30-11:30 

新传学院、统计学院、

哲社学院（综合教学楼

F 区）、音舞学院（李

碧葱音乐舞蹈大楼） 

四、工作要求 

1.对照实验室安全检查要点，各单位立即开展期初实验室安

全自查自纠工作，确保不符合项及时发现及时整改。 

2.各单位务必将期初实验室安全现场检查时间安排通知到

位，确保现场检查期间各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在场迎检。 

3.针对检查组现场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实验室安全责任人要

拍照并记录，便于检查后的整改与反馈。 

附件：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（2022年） 

 

 

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

2022年 8月 25日 

 

 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 

华侨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             2022年 8月 25日印发 
 


